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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批註條款之訂定及構成 

本南山人壽投資型保險立即投資批註條款（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僅適用於本批註條款附表
約定之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且應由要保人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後，本批註條款始生
效力。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本契約之約定與本批註條款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
款。 

第 二 條 名詞定義 
本批註條款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立即投資費用： 

係指本公司收取用以支付首次投資配置日提前所產生之額外費用。立即投資費用之計算方
式如下： 
要保人所繳交之第一次保險費減去本契約約定相關費用後之數額乘以0.07%。 

二、契約撤銷期限屆滿日： 

係指本契約保險單送達要保人的翌日起算第十日。 

第 三 條  投資配置日之約定 
要保人依本批註條款第一條第一項約定，申請適用本批註條款者，本契約首次投資配置日為本
公司於契約撤銷期限屆滿日前之實際收受第一次保險費日與同意承保日二者較晚發生之日後的
第一個資產評價日。 
適用本批註條款之要保人於契約撤銷期限屆滿日前所繳交第二次(含)以後之保險費，該保險費
的投資配置日為契約撤銷期限屆滿日與本公司實際收受保險費二者較晚發生之日後的第一個資
產評價日。 

第 四 條  投資配置金額之計算 
要保人依本批註條款第一條第一項約定，申請適用本批註條款者，本契約首次投資配置金額，
依下列順序計算： 
一、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所繳之第一次保險費，扣除依本契約約定之相關費用及本批註

條款之立即投資費用後之餘額。 
二、加上前款之餘額自本公司實際收受第一次保險費日起，依本契約保險單條款約定方式逐日

以日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一日止之利息。 

適用本批註條款之要保人於契約撤銷期限屆滿日前所繳交第二次(含)以後之保險費，其投資配
置金額依下列順序計算： 
一、第二次(含)以後保險費扣除依本契約約定之相關費用後之餘額。 
二、加上前款之餘額自本公司實際收受第二次(含)以後保險費日起，依本契約保險單條款約定

方式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本批註條款第三條第二項約定之投資配置日之前一日止之利息。 



附表 

險種名稱 

南山人壽鑫富雙享變額年金保險 

南山人壽鑫富雙享外幣變額年金保險 

 

 


